
中卫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
划定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自治区、市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有关要求，科学指导中卫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划分范围

中卫市 1个市辖区（沙坡头区）、2个县（中宁县、海原县）。

二、划分原则

按照“简单实用、突出重点、分区分级、适时调整”的原则将

中卫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分为保护类区域和管控类区域。

（一）保护类区域

参照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相关技术文件，结合中卫市

实际情况，本次保护类区域的确定只涉及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划定的保护区范围。

中卫市保护类区域为全市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其中一级保护区是指地下水型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是指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是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二）管控类区域

参照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相关技术文件，结合中卫市



实际情况，将地下水功能价值高、脆弱性高的区域列为管控类区

域，其中污染荷载高和污染荷载中等的区域为一级管控区，其他

区域为二级管控区。

三、划分结果

中卫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面积 102.68km2。保护类区域

面积 49.51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0.29%，其中一级保护区

16.04km2，二级保护区 32.28km2，准保护区 1.19km2；中卫市地

下水污染防治管控类区域面积为 53.17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0.31%，其中一级管控区 35.33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0.21%，二

级管控区 17.84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0.10%。具体见附件。

四、管控要求

（一）保护类区域

一级保护区：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

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

水体的活动。若扣除天然背景值影响后，水质未能达到Ⅲ类水质

标准要求的，应采取必要的水质处理措施，并开展地下水污染治

理，确保供水水质安全。

二级保护区：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

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

止污染饮用水水体。若扣除天然背景值影响后，水质未能达到Ⅲ

类水质标准要求的，应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工程，确保取水口水

质稳定达标。

准保护区：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

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禁止设

置易溶性、有毒有害废弃物暂存和转运站；不得使用不符合《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的污水进行灌溉。若扣除天然背景值影响后，

准保护区或补给区内监测结果显示未能达到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的，应制定水质达标方案或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取水口水质稳

定达标。

保护类区域其余技术要求参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

（二）管控类区域

1.环境准入

（1）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准入的法律、法规、政

策及区域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和准入清单。严格控制石油加工、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

炼、纺织印染等项目环境风险,合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险化学品

仓储等设施。加强重大建设项目的科学论证。

（2）新、改、扩建可能涉及地下水污染的项目，要严格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要求执行，按照相应

技术规范落实防渗漏等措施。

2.环境监测

（1）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

的运营、管理单位应当采取防渗漏等措施，定期按照《地下水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等要求开展地下水环境自行监测；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按照《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

行）》开展地下水自行监测。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定期对重点监

管单位开展执法监测,对自行监测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执法检查。

（2）各县（区）人民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根

据需要完善地下水监测工作体系，加强地下水监测。

3.隐患排查

（1）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位于一级管控区的每

2年至少开展一次地下水污染渗漏排查，针对存在问题的设施，

应在 1年内启动污染防渗改造；位于二级管控区的每 2-3年至少

开展一次地下水污染渗漏排查，针对存在问题的设施，应在 1年

内启动污染防渗改造。

（2）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按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

隐患排查指南（试行）》，建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制度，

开展隐患排查，发现污染隐患的，应制定整改方案并及时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对风险隐患排查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4.风险管控

（1）工业园区、企业等根据环境监测和隐患排查结果，应

当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状

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等,及时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与风

险评估，根据调查与风险评估结果采取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

等措施。

（2）各县（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药、肥料

等农业投入品使用指导和技术服务，鼓励和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

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合理使用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

（3）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不可接受的区域，禁止取用地下

水，降低对污染区域的扰动，确需排水的，应当处理后达标排放；

确需采取抽出处理修复地下水的，应严格做好相关论证和防护措

施，杜绝二次污染。

五、相关说明

1.水源保护区依法划定、调整、废止造成保护区范围调整的，

地下水污染防治保护类区域范围相应调整。

2.各单位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地

下水管理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

关于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相关要求。

3.《中卫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方案（试行）》作为

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管理的依据，根据具体实施情况适时进行调

整。



附件：1.中卫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成果示意图

2.中卫市地下水污染防治保护类区域清单

3.一级管控区清单

4.二级管控区清单

https://sthj.fuxin.gov.cn/content/clientDf.do?id=725782
https://sthj.fuxin.gov.cn/content/clientDf.do?id=725785
https://sthj.fuxin.gov.cn/content/clientDf.do?id=725786
https://sthj.fuxin.gov.cn/content/clientDf.do?id=725787


附件 1

中卫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成果示意图





附件 2

中卫市市地下水污染防治保护类区域清单

编号 水源地名称
一级保护区面积

（km2）

二级保护区面积

（km2）

准保护区面

积（km2）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城市饮

用水水源地

16.04 32.28 1.19

2 中宁县康滩水源地

3 海原县老城区水源地

4 东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水源地

5 恩和镇秦庄村水源地

6 河南农村饮水提升工程

水源地

7 九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水源地

8 宽口井水源地

9 鸣沙镇鸣沙村水源地

10 柔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水源地

11 石空镇自来水厂水源地

12 太阳梁乡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水源地

13 相桐农村供水工程

水源地

14 迎水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水源地

15 镇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水源地



附件 3

一级管控区清单
编号 区县 面积(km²) 范围

1 沙坡头

区
26.75 位于宣和镇、镇罗镇、东园镇、柔远镇、永康镇

2 中宁县 8.58 位于石空镇

附件 4

二级管控区清单
编号 区县 面积(km²) 范围

1 沙坡头

区
17.84 位于宣和镇、镇罗镇、柔远镇、东园镇


